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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忠和神的惩罚： 

申命记第 1章 

摩西也指出以色列民族在旅途中的不忠和悖逆。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能力，并

且多次违背神的诫命。作为结果，神宣告这一代人将不能进入迦南地，而要在荒野中漂流

四十年。这提醒要警惕自己的不忠和悖逆，以避免神的惩罚和后果。 

人類歷史上，不忠和背叛是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 從個人關係中的不忠，到國家間的背

叛，這種行為一直存在並引發了眾多的道德和倫理討論。 在許多宗教和文化中，神的懲

罰被視為一種對不忠和背叛行為的回應。 這種信仰反映了人類對道德和正義的認識，以

及對行為後果的敬畏。 

不忠和背叛在人際關係中常常引發痛苦和混亂。 無論是婚姻中的不忠，友情中的背叛，

還是商業夥伴之間的欺詐，這些行為都會傷害到信任和親密關係。 在這些情況下，人們

可能感到沮喪和憤怒，試圖通過道德和法律手段來尋求正義。 這些反應反映了人類對於

不忠的無法容忍，以及對道德原則的堅守。 

在宗教領域，不忠和背叛也經常被視為得到神的譴責的行為，認為神是維護道德和正義的

力量，不忠和背叛是對這些原則的背離。 在基督教中，聖經提到了背叛者猶大的故事，

他背叛了耶穌，最終導致了自己的毀滅。 類似的故事在其他宗教中也有出現，都強調了

不忠行為的嚴重性。 

不過，不同宗教對於神的懲罰的看法有所不同。 有些宗教認為，神會通過世間的苦難和

災難來懲罰不忠和背叛的行為，而另一些宗教則認為，最終的審判將在來世進行。 這些

信仰反映了人類對於正義和神聖道德的不同理解，以及對於不忠行為的看法。 

https://youtu.be/oy8UzoZ0XlY 


儘管在宗教和道德層面上，不忠和背叛被視為不道德的行為，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常常面

臨道德選擇。 社會和法律體系也制定了規則和制裁來應對不忠和背叛。 然而，無論是神

的懲罰還是人類社會的制裁，都無法完全阻止不忠和背叛的發生。 這提醒著人們需要在

自己的生活中秉持道德和誠實，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後果。 

總的來說，不忠和背叛是一個複雜的話題，涉及到個人道德、宗教信仰和社會規範。 無

論是在人際關係中還是在宗教信仰中，這種行為都被看作是對信任和正義的背叛。 無論

是神的懲罰還是社會制裁，都強調了對道德原則的尊重和堅守的重要性。 

基督教對於人的不忠和神的懲罰有著明確的教義和指示，這些指示通常可以在聖經中找

到。 以下是一些基督教教義和指導原則： 

十誡：《出埃及記》中的十誡是基督教道德的基石之一，其中包括“不可奸淫”和“不可

作假見證”，這些誡命強調了不忠和撒謊的嚴重性。 

贖罪：基督教信仰強調罪的存在和需要拯救。 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被認為是為了拯救人

類脫離罪惡和不忠的後果。 相信基督的人被教導要懺悔和尋求上帝的寬恕。 

原諒：基督教強調原諒他人，無論他們是否對你不忠或背叛。 耶穌在聖經中多次強調原

諒，甚至在被釘十字架時為那些傷害他的人祈禱原諒。 

悔改：基督教鼓勵悔改，改變不忠和背叛的行為。 悔改是指內心的改變，它要求人們誠

實地認識自己的過錯並尋求上帝的幫助來糾正這些行為。 

社交和家庭倫理：新約聖經中包含了許多指導原則，如保持婚姻的純潔、忠誠和親情關係

的和睦。 基督教鼓勵人們在家庭和社交關係中堅守道德和誠實。 

後世審判：基督教教義認為，最終審判將由上帝進行，不忠和背叛將在來世接受審判。 

信徒被教導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相信上帝會在最後審判中根據他們的信仰和行為來裁

決。 

總的來說，基督教教義強調了懺悔、原諒和悔改的重要性，同時也提醒人們不忘道德和誠

實的價值。 在基督教信仰中，神的懲罰被視為最終審判的一部分，而信徒被鼓勵在生活

中踐行教義，追求正直和誠實的生活方式。 

聖經中有關於人的不忠和神的懲罰的相關經文。 以下是一些相關的經文： 

出埃及記 20：14 - 這是十誡之一，指出了不可奸淫的誡命，強調了對婚姻忠誠的重要

性。 

出埃及記 20：16 - 這是關於不可作假見證的誡命，警告人們不要撒謊或背叛他人。 

馬太福音 5：27-28 - 耶穌在這裡教導說，不僅僅是實際的，就是指行為上的背叛，也包

括心靈上的背叛，即負有不忠之心。 



羅馬書 6：23 - 這經文強調了罪的代價，即不忠和背叛的後果，是死亡。 但這經文也提

到了上帝的恩典，通過耶穌基督的救贖，可以賜予永生。 

雅各書 4：4 - 這經文提到不忠，警告人們不要成為世界的朋友，因為這可能導致與上帝

的不和。 

創世記 39：9 - 這是關於約瑟和彼得法的故事，強調了忠誠和道德的重要性。 約瑟拒絕

了背叛，因為他不願得罪上帝。 

這些經文在聖經中強調了忠誠、誠實和不背叛的重要性，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道德和神的審

判。 它們提供了關於如何應對不忠和背叛行為的基督教教義和指導。 

我們祈禱 

天父上帝，我們在您的面前聚集，感謝您賜予我們生命、智慧和力量。 我們向您祈求，

求您引領我們，讓我們在生活中堅守忠誠、誠實和道德的價值觀。 求您賜予我們力量和

智慧，使我們能夠戰勝誘惑和不忠的考驗，保持與您和人類的關係純潔和誠實。 求您幫

助我們以仁愛之心對待他人，原諒他人的過錯，同時也求您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讓我們能

夠重新回到您的懷抱中。 

主啊，我們也為世界上所有基督徒祈禱，願您賜給他們力量和智慧，讓他們能夠在世界各

地傳揚您的慈愛和真理。 求您保護他們免受誘惑和試探的傷害，使他們成為您慈愛的見

證人，以您的名義傳播愛、和平和仁慈。 

主啊，讓您的慈愛充滿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成為彼此的支援者和鼓勵者。 願您的恩典和

憐悯永遠伴隨著我們，保護我們遠離不忠和背叛的誘惑，使我們能夠在您的眼中行走，成

為您光輝的見證人。 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門。 

 

申命记第 1 章：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旅程，并召集人民向他们解释上帝的律法和

约定。1:1    以 下 所 記 的 、 是 摩 西 在 約 但 河 東 的 曠 野 、 疏 弗 

對 面 的 亞 拉 巴 、 就 是 巴 蘭 、 陀 弗 、 拉 班 、 哈 洗 錄 、 底 撒 哈 中 

間 、 向 以 色 列 眾 人 所 說 的 話 。 

1:2    從 何 烈 山 經 過 西 珥 山 、 到 加 低 斯 巴 尼 亞 、 有 十 一 天 

的 路 程 。 

1:3    出 埃 及 第 四 十 年 十 一 月 初 一 日 、 摩 西 照 耶 和 華 藉 著 

他 所 吩 咐 以 色 列 人 的 話 、 都 曉 諭 他 們 。 

1:4    那 時 、 他 已 經 擊 殺 了 住 希 實 本 的 亞 摩 利 王 西 宏 、 和 

住 以 得 來 亞 斯 他 錄 的 巴 珊 王 噩 。 

1:5    摩 西 在 約 但 河 東 的 摩 押 地 、 講 律 法 說 、 



1:6    耶 和 華 我 們 的   神 在 何 烈 山 曉 諭 我 們 說 、 你 們 在 這 

山 上 住 的 日 子 夠 了 ． 

1:7    要 起 行 轉 到 亞 摩 利 人 的 山 地 、 和 靠 近 這 山 地 的 各 

處 、 就 是 亞 拉 巴 、 山 地 、 高 原 、 南 地 、 沿 海 一 帶 迦 南 人 的 

地 、 並 利 巴 嫩 山 又 到 伯 拉 大 河 ． 

1:8    如 今 我 將 這 地 擺 在 你 們 面 前 、 你 們 要 進 去 得 這 地 、 

就 是 耶 和 華 向 你 們 列 祖 亞 伯 拉 罕 、 以 撒 、 雅 各 、 起 誓 應 許 賜 

給 他 們 和 他 們 後 裔 為 業 之 地 。 

1:9    那 時 我 對 你 們 說 、 管 理 你 們 的 重 任 、 我 獨 自 擔 當 不 

起 。 

1:10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使 你 們 多 起 來 、 看 哪 、 你 們 今 日 

像 天 上 的 星 那 樣 多 。 

1:11    惟 願 耶 和 華 你 們 列 祖 的   神 、 使 你 們 比 如 今 更 多 千 

倍 、 照 他 所 應 許 你 們 的 話 、 賜 福 與 你 們 。 

1:12    但 你 們 的 麻 煩 、 和 管 理 你 們 的 重 任 、 並 你 們 的 爭 

訟 、 我 獨 自 一 人 怎 能 擔 當 得 起 呢 。 

1:13    你 們 要 按 著 各 支 派 、 選 舉 有 智 慧 、 有 見 識 、 為 眾 人 

所 認 識 的 、 我 立 他 們 為 你 們 的 首 領 。 

1:14    你 們 回 答 我 說 、 照 你 所 說 的 行 了 為 妙 。 

1:15    我 便 將 你 們 各 支 派 的 首 領 、 有 智 慧 為 眾 人 所 認 識 

的 、 照 你 們 的 支 派 、 立 他 們 為 官 長 、 千 夫 長 、 百 夫 長 、 五 十 

夫 長 、 十 夫 長 、 管 理 你 們 。 

1:16    當 時 、 我 囑 咐 你 們 的 審 判 官 說 、 你 們 聽 訟 、 無 論 是 

弟 兄 彼 此 爭 訟 、 是 與 同 居 的 外 人 爭 訟 、 都 要 按 公 義 判 斷 。 

1:17    審 判 的 時 候 、 不 可 看 人 的 外 貌 、 聽 訟 不 可 分 貴 賤 、 

不 可 懼 怕 人 、 因 為 審 判 是 屬 乎   神 的 ． 若 有 難 斷 的 案 件 、 可 

以 呈 到 我 這 裡 、 我 就 判 斷 。 

1:18    那 時 、 我 將 你 們 所 當 行 的 事 、 都 吩 咐 你 們 了 。 

1:19    我 們 照 著 耶 和 華 我 們   神 所 吩 咐 的 、 從 何 烈 山 起 

行 、 經 過 你 們 所 看 見 那 大 而 可 怕 的 曠 野 、 往 亞 摩 利 人 的 山 地 

去 、 到 了 加 低 斯 巴 尼 亞 。 



1:20    我 對 你 們 說 、 你 們 已 經 到 了 耶 和 華 我 們   神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亞 摩 利 人 之 山 地 。 

1:21    看 哪 、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已 將 那 地 擺 在 你 面 前 、 你 要 

照 耶 和 華 你 列 祖 的   神 所 說 的 上 去 得 那 地 為 業 ． 不 要 懼 怕 、 

也 不 要 驚 惶 。 

1:22    你 們 都 就 近 我 來 說 、 我 們 要 先 打 發 人 去 、 為 我 們 窺 

探 那 地 、 將 我 們 上 去 該 走 何 道 、 必 進 何 城 、 都 回 報 我 們 。 

1:23    這 話 我 以 為 美 、 就 從 你 們 中 間 選 了 十 二 個 人 、 每 支 

派 一 人 。 

1:24    於 是 他 們 起 身 上 山 地 去 、 到 以 實 各 谷 、 窺 探 那 地 。 

1:25    他 們 手 裡 拿 著 那 地 的 果 子 下 來 、 到 我 們 那 裡 、 回 報 

說 、 耶 和 華 我 們 的   神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是 美 地 。 

1:26    你 們 卻 不 肯 上 去 、 竟 違 背 了 耶 和 華 你 們   神 的 命 

令 ． 

1:27    在 帳 棚 內 發 怨 言 、 說 、 耶 和 華 因 為 恨 我 們 、 所 以 將 

我 們 從 埃 及 地 領 出 來 、 要 交 在 亞 摩 利 人 手 中 、 除 滅 我 們 。 

1:28    我 們 上 那 裡 去 呢 ． 我 們 的 弟 兄 使 我 們 的 心 消 化 、 

說 、 那 地 的 民 比 我 們 又 大 又 高 、 城 邑 又 廣 大 又 堅 固 、 高 得 頂 

天 、 並 且 我 們 在 那 裡 看 見 亞 衲 族 的 人 。 

1:29    我 就 對 你 們 說 、 不 要 驚 恐 、 也 不 要 怕 他 們 。 

1:30    在 你 們 前 面 行 的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 必 為 你 們 爭 

戰 、 正 如 他 在 埃 及 和 曠 野 、 在 你 們 眼 前 所 行 的 一 樣 ． 

1:31    你 們 在 曠 野 所 行 的 路 上 、 也 曾 見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 撫 養 你 們 、 如 同 人 撫 養 兒 子 一 般 、 直 等 你 們 來 到 這 地 

方 。 

1:32    你 們 在 這 事 上 卻 不 信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 

1:33    他 在 路 上 、 在 你 們 前 面 行 、 為 你 們 找 安 營 的 地 方 、 

夜 間 在 火 柱 裡 、 日 間 在 雲 柱 裡 、 指 示 你 們 所 當 行 的 路 。 

1:34    耶 和 華 聽 見 你 們 這 話 、 就 發 怒 起 誓 說 、 

1:35    這 惡 世 代 的 人 、 連 一 個 也 不 得 見 我 起 誓 應 許 賜 給 你 

們 列 祖 的 美 地 ． 



1:36    惟 有 耶 孚 尼 的 兒 子 迦 勒 、 必 得 看 見 、 並 且 我 要 將 他 

所 踏 過 的 地 賜 給 他 、 和 他 的 子 孫 、 因 為 他 專 心 跟 從 我 。 

1:37    耶 和 華 為 你 的 緣 故 、 也 向 我 發 怒 、 說 、 你 必 不 得 進 

入 那 地 。 

1:38    伺 候 你 嫩 的 兒 子 約 書 亞 、 他 必 得 進 入 那 地 、 你 要 勉 

勵 他 、 因 為 他 要 使 以 色 列 人 承 受 那 地 為 業 。 

1:39    並 且 你 們 的 婦 人 孩 子 、 就 是 你 們 所 說 必 被 擄 掠 的 、 

和 今 日 不 知 善 惡 的 兒 女 、 必 進 入 那 地 、 我 要 將 那 地 賜 給 他 

們 、 他 們 必 得 為 業 。 

1:40    至 於 你 們 、 要 轉 回 、 從 紅 海 的 路 往 曠 野 去 。 

1:41    那 時 、 你 們 回 答 我 說 、 我 們 得 罪 了 耶 和 華 、 情 願 照 

耶 和 華 我 們   神 一 切 所 吩 咐 的 、 上 去 爭 戰 、 於 是 你 們 各 人 帶 

著 兵 器 、 爭 先 上 山 地 去 了 。 

1:42    耶 和 華 吩 咐 我 說 、 你 對 他 們 說 、 不 要 上 去 、 也 不 要 

爭 戰 、 因 我 不 在 你 們 中 間 、 恐 怕 你 們 被 仇 敵 殺 敗 了 。 

1:43    我 就 告 訴 了 你 們 、 你 們 卻 不 聽 從 、 竟 違 背 耶 和 華 的 

命 令 、 擅 自 上 山 地 去 了 。 

1:44    住 那 山 地 的 亞 摩 利 人 、 就 出 來 攻 擊 你 們 、 追 趕 你 們 

如 蜂 擁 一 般 、 在 西 珥 殺 退 你 們 、 直 到 何 珥 瑪 。 

1:45    你 們 便 回 來 、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哭 號 、 耶 和 華 卻 不 聽 你 

們 的 聲 音 、 也 不 向 你 們 側 耳 。 

1:46    於 是 你 們 在 加 低 斯 住 了 許 多 日 子 。以下是《申命记》 

 

第 1 章的摘要： 

《申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卷书，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第 1 章是介绍摩西在西奈

山领受神的命令，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历史背景。 

在第 1 章，摩西回顾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向西奈山前行的经历，并提醒以色列人要遵

守上帝的诫命，不要怕惧，因为上帝必与他们同在。 

总之，第 1 章强调了上帝的信实和拯救以色列人的意愿，以及他们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和诫命。 



 

以下是《申命记》第一章的一些关键经文，使用中文的基督教圣经版本： 

1.1-3 节：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对着太阳照耀之地、巴兰对面的亚拉巴旷野，向以色

列全会众所说的话。 

1.5 节：约旦河东，摩西就按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起初安置了神的仆人摩西所给以色列人

的律法书。 

1.7 节：你们要起来过这约旦河，在你们的弟兄那里得享安居之地，又要服事耶和华你们

的神，得享他所赐你们为业的福。 

1.8 节：看哪，我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只管进去，得为自己的产业，就是耶和华向你们

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 

1.16-17 节：那时，我照命令所吩咐你们的，从你们各支派中拣选了有智慧、有见识、为

数很多的人，立他们为你们的官长。 

1.21 节：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

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1.29 节：那时我对你们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1.30 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行，他必为你们争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

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1.31 节：在旷野，你们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如同承受父亲的儿子一样，抚养你们。 

1.33 节：这事你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们的神要照他所应许的，在你们前面行，照他

向你们所说的，把这些民族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1.39 节：并且你们所说，要使我们的儿女作掳物，其中已经有认识今日善恶的，他们必

进去得那地，我要把那地赐给他们为业。 

以上就是《申命记》第一章的一些关键经文，使用中文的基督教圣经版本。《申命记》是

旧约圣经中的一本书，它记录了摩西在以色列民众进入迦南地之前所说的最后一次训诲和

神的律法。在第一章中，摩西回顾了以色列民族从出埃及到他们接近迦南地的历程，并强

调了神的信实和民族的不忠。 

 

读完《申命记》第 1 章后，从中得到了几个主要的启示： 

 



神的信实和引导：摩西在回顾以色列民族历史时，强调了神在他们的旅途中的信实和引

导。虽然民族经历了许多困难和考验，但神始终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走过沙漠，保护他

们免受敌人的伤害。这提醒，在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信靠神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民族的不忠和神的惩罚：摩西也指出以色列民族在旅途中的不忠和悖逆。他们不相信神的

应许，怀疑神的能力，并且多次违背神的诫命。作为结果，神宣告这一代人将不能进入迦

南地，而要在荒野中漂流四十年。这提醒要警惕自己的不忠和悖逆，以避免神的惩罚和后

果。 

 

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摩西向以色列民众强调神的教导和律法的重要性。他鼓励他们敬畏

神，遵守神的诫命，并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这个启示提醒要以敬畏的心态对待神的话

语，并努力顺服神的旨意。 

 

总的来说，读完《申命记》第 1 章，对神的信实和引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明白了人的

不忠和悖逆会带来后果。这段经文还提醒要敬畏神，顺服神的律法和教导。 

。 

 

 

 

 

 

 


